
截止 2023 年末，全市政府债务余额 54.14 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 22.18 亿元，专项债务 31.96 亿元。

2024 年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 66.37 亿元，其中：一般

债务 23.37 亿元，专项债务 43 亿元。

2024 年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收入 13.16 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 2.48 亿元，专项债务 10.68 亿元。

2024 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7.17 亿元，其中：一般

债务 2.19 亿元，专项债务 4.98 亿元。

2024 年采用其他方式化解的债务本金 4.87 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 0.19 亿元，专项债务 4.68 亿元。

2024 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65.01 亿元，其中：一般债

务 22.66，专项债务 42.35 亿元。


